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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傳訊令狀之公告

本公告乃由昇柏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

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

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 1月 18日的公告，內容關於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

2021年第 6號項下之傳訊令狀，據此，原告人（就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 2021年第 6

號而言）針對富勤保險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作為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 2021年第 6號的

第一被告人）及昇柏營造廠（工程）有限公司（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）（作為高

院建築及仲裁訴訟2021年第 6號的第二被告人），就（其中包括）指稱違反保證金提

出申索。

於 2022年 2月 25日，本公司作為第一被告人（「第一被告人」）及昇柏營造廠（工程）

有限公司作為第二被告人（「第二被告人」）（統稱「該等被告人」）收到富勤保險（香

港）有限公司作為原告人（「原告人」）之代表律師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所發出

針對該等被告人的高院民事訴訟2022年第245號項下之傳訊令狀（「傳訊令狀」）。

誠如傳訊令狀註有的申索陳述書所申訴，原告人共同及個別針對該等被告人的申

索如下：

(1) 向原告人存入港幣58,880,000元，直至原告人在保證金下的責任獲解除之時；

(2) 進一步及╱或其他濟助；及

(3) 按彌償基準計算的訟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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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認為傳訊令狀與高院建築及仲裁訴訟 2021年第 6號有關，並不會在高院建

築及仲裁訴訟 2021年第 6號的責任以外產生任何責任。無論如何，本公司及第二

被告人正在諮詢關於上述高院民事訴訟 2022年第 245號法律程序的法律意見，並

將為自身抗辯。本公司將於適當的時候另發公告，以讓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

了解關於上述申索的任何最新重大發展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昇柏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朱俊浩

香港，2022年3月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朱俊浩先生（主席）；非執行董事林俊傑

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文德先生、李翰文先生及杜振偉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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